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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流程圖 

–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

 

服務學校認為有先行停聘進行調查之必要者，

經教評會審議通過得暫時停聘 3 個月以下（得

延長停聘 1 次不得逾 3 個月）§22Ⅱ(1/2,1/2) 

因學校尚未完成事實調查及認

定，爰教評會審酌行為人之陳

述意見時，僅限於「停聘」部

分，不涉及事實調查及認定。 

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

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97 條規定處罰 

§14Ⅰ（7） 

§15Ⅰ（4） 

召開教評會審議 

有解聘且終身不得 

聘任為教師之必要 

§14Ⅰ(7)（2/3,1/2） 

視情節移送考核會或依法組成

之相關會議審議。 

報主管機關審核 

學校自教評會決議作成之日起

10 日內報主管機關核准同時以

書面附理由通知當事人並教示

提起申訴之方法、期間與受理

單位等。 

 

教師解聘案於主管機關核准

前，其聘約期限屆滿者，學校

應予暫時繼續聘任。 

解聘且終身 

不得聘任§14Ⅰ 

陳述意見 

解聘且1至4年 

不得聘任§15Ⅰ 

不得聘任

§14Ⅰ 

學校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
（併轉送主管機關通知○師函） 

不 適 任 教 師 通 報 

一函核復學校所報案件，一函

為主管機關通知○師終身（1

至 4 年）不得聘任為教師函。 

學校收受主管機關核准函後，以學校名義發

文通知當事人解聘相關事宜及副知主管機

關，並依行政程序法規定教示教師申訴程

序，詳載救濟方法、期間與受理機關。另請

於同日併轉送主管機關通知○師終身（1 至

4 年）不得聘任為教師函，並以雙掛號等足

供存證查核之方式送達。解聘及管制生效日

期均為書面通知一起送達當事人之次日。 

學校應自知悉各級社政主管機

關之裁罰處分 10 日內提教評

會，教評會應依裁罰處分認定

事實及審議，教評會審議通過

解聘 10日內，學校應報主管機

關，並於核准後，予以解聘。 

結 案 

  

有解聘之必要且 

1 至 4 年不得聘任 

§15Ⅰ(4)（2/3,1/2） 

主管機關核復學校 

及函知當事人 

未通過 通過解聘 

未予核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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